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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公職人員  ： 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(3) 
梁悅賢女士 ,  JP 
 
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西九 )1 
馮浩賢先生  
 
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西九 )2 
劉錦泉先生  
 
民政事務局總庫務會計師 (西九 ) 
林德明先生  
 
規劃署助理署長／都會區  
關才貴先生  

 
 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4 

薛鳳鳴女士  
 
 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秘書長 1 

吳文華女士  
 
助理法律顧問 7 
黎順和小姐  
 
議會秘書 (1)2 
朱漢儒先生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1)7 
蕭靜娟女士  

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WKCD-524號文件  —— 政府當局提供的題

為"回應西九龍文娛

藝術區發展計劃小

組委員會委員所提

的問題"的資料文件
 

檔號：SF (17) to HAB CS 
CR 7/1/27 

—— 關於 "西九文化區

⎯⎯ 未 來 路 向 及

西九文化區管理局

條例草案 "的立法

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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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KCD-516號文件  —— 政府當局提供的關

於 "西九文化區計

劃公眾參與活動的

主要結果及跟進工

作 "的資料文件  
 

WKCD-509號文件  ——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

關於 "西九龍文娛

藝 術 區 發 展 的 法

定規劃程序 "的資

料文件  
 

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
附錄 )。  
 
跟進行動  
 

政府當局 2.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——  
 

(a) 就功能、權力、管治架構 (尤其是成員組合

及委任機制 )、運作模式、撥款安排、諮詢

機制、法律程序的過程及方式、問責措施、

公眾利益的保障等方面，把西九管理局與

可 堪 比 擬 的 本 地 及 海 外 法 定 機 構 作 一 比

較。  
 
(b) 闡明日後捐贈予 M+及臨時 M+的展品的擁

有權的詳細安排，尤其須闡明有關的安排

如 何 就 擁 有 權 可 能 會 轉 移 至 第 三 方 的 問

題，向私人藏品的捐贈者提供保證。  
 
(c) 就委員所提關於在條例草案內訂明並非公

職人員的西九管理局董事局成員出任該董

事局成員職位的年期不得多於連續 6年的

規定的建議作出回應。  
 

小組委員會的未來路向  
 
3.  助理秘書長 1告知委員，秘書處已就委聘專家顧

問以協助小組委員會研究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的財務事

宜，以電子郵件方式向 27個相關學院／學系辦事處及其

各自的學院院長／學系主任發出邀請，並要求他們向轄

下教學人員轉達此項邀請的消息。獲委聘的專家顧問須

在 2008年 4月底或之前，提交最後報告。專家顧問進行的

研究將可利便委員考慮其後在財務委員會上就西九管理

局的一筆過撥款提出的申請。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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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委員察悉，小組委員會計劃在 2008年 5月底或之

前，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第 III期研究報告。秘書處首先會

擬備關於為西九文化區成立法定機構的篇章擬稿，方便

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進行討論。小組

委員會下次會議的日期，將視乎專家顧問的研究工作及

第 III期研究報告的草擬工作的進展而定。  
 
 
II 其他事項  
 
5.  會議於下午 4時 45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8年 4月 29日  

 



 
附錄  

 
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 

第四十一次會議過程  
 

日 期  ：  2008年 2月 14日 (星期四 ) 
時 間  ：  下午 2時 30分  
地 點  ：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
000000 - 000237 主席  開會詞  
 
小組委員會的工作編排  
 

 

000238 - 000636 助理秘書長 1 
主席  
劉慧卿議員  

委任專家顧問的工作進展  
 
與第 III期研究報告有關的工作

編排  
 

 

000637 - 001002 主席  
李永達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提供文件的時間   

001003 - 002810 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政府當局簡介其對委員在先前

會議上提出的問題的回應  
(WKCD-524號文件 ) 
 

 

002811 - 003608 李永達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李議員認為，《西九文化區管

理局條例草案》 (下稱 "條例草

案 ")並無接納委員就西九管理

局的會議應開放予公眾參與，

以及其事務計劃和業務計劃應

向公眾披露所提出的要求  
 
李 議 員 對 M+的 財 務 可 行 性 及

建立館藏的過程表示關注  
 
政府當局解釋表示  ⎯⎯  
 
(a) M+的區內淨作業樓面面積

已減少 30%，藉此提高其財

務可行性。為了令M+成功，

有 關 的 預 備 工 作 應 在 早 期

展開，並於M+落成之前設立

臨時M+。財務顧問採取審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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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
的 方 式 進 行 西 九 文 化 區 的

財務評估，設定了一個應付

緊急情況的安全系數；  
 
(b)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不 宜 強 制 規

定 西 九 管 理 局 須 公 開 其 會

議，因為西九管理局董事局

(下稱 "董事局 ")的會議會涉

及 大 量 與 設 施 管 理 合 約 及

評 估 藝 術 團 體 的 表 現 有 關

的討論。西九管理局應獲賦

予彈性，規管本身的會議過

程；及  
 
(c) 條 例 草 案 已 納 入 多 項 問 責

措施，包括規定西九管理局

主 席 及 行 政 總 裁 須 應 立 法

會的要求，出席立法會的會

議回答問題  
 

003609 - 004520 涂謹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涂議員詢問，20米的海濱長廊會

否納入西南九龍分區計劃大綱

草圖 (下稱 "分區計劃大綱圖 ") 
 
涂議員認為，《城市規劃條例》

(第 131章 )所載有關舉行公開會

議的條文，為條例草案提供了

一個有用的參考基礎。若政府

當局不正面回應委員的要求，

他可能會就此方面對條例草案

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
 
政府當局解釋表示  ⎯⎯  
 
(a) 有 關 的 海 濱 長 廊 並 無 列 為

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報 告 書

的規劃參數，在公眾參與活

動 進 行 期 間 亦 沒 有 就 此 事

諮詢公眾。即使在有關的海

濱 長 廊 納 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之後，西九管理局亦應獲

賦予足夠彈性，在擬備發展

圖則時更改各項詳細資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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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
(b) 政 府 當 局 同 意 西 九 管 理 局

的運作應具有高透明度，但

認 為 不 宜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訂

明須舉行公開會議  
 

004521 - 005623 余若薇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余議員及主席詢問西九管理局

何時會就藝術文化設施的設計

諮詢公眾，以及該項公眾諮詢

工作會如何進行  
 
余議員認為，為加強西九管理

局的透明度和問責性，條例草

案應規定西九管理局須舉行公

開會議，而《城市規劃條例》

已載有類似條文  
 
政府當局解釋  ⎯⎯  
 
(a) 西 九 管 理 局 會 與 公 眾 磋

商，擬備發展圖則，當中會

載 有 關 於 土 地 用 途 的 布 局

的詳細資料。公眾諮詢工作

的 細 節 不 會 在 法 例 中 訂

明。預計西九管理局將需要

一年時間擬備發展圖則。在

發展圖則獲得核准之後，西

九 管 理 局 會 展 開 藝 術 文 化

設施的設計及發展工作；及  
 
(b) 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 "城規

會 ")及西九管理局不可直接

比較；目前，城規會為聆聽

陳 述 及 申 述 舉 行 的 會 議 是

開放予公眾參與的，而董事

局 的 商 議 工 作 則 仍 以 閉 門

方式進行。聆聽陳述及申述

的會議，可能只佔西九管理

局的會議一小部分  
 
主席詢問有何措施，按照發展

圖則監察西九文化區的發展。

政府當局就此表示，條例草案

已清楚訂明西九管理局的職能

是擬備發展圖則，以及按照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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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
展圖則所載的規定和條件發展

西九文化區。其他相關條件會

在有關土地的批地文件中訂明  
 

005624 - 010523 蔡素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蔡議員詢問在條例草案中訂明

除了若干指明情況之外，西九

管理局應開放其會議予公眾參

與有何實際困難  
 
蔡議員提出下列意見  ⎯⎯  

 
(a) 政 府 當 局 不 應 以 西 九 文 化

區作為藉口，拖延西九文化

區 以 外 範 疇 的 藝 術 文 化 硬

件的發展。舉例而言，在新

光戲院於 2009年結業後，粵

劇 界 要 物 色 適 合 的 表 演 場

地，將會十分困難；及  
 
(b) 東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曾 建 議 可

把臨時 M+用作舉行其他藝

術文化節目的場地  
 
政府當局解釋表示  ⎯⎯  

 
(a) 西九管理局就節目安排進行

的討論，可能牽涉敏感的合

約資料，有關各方未必會同

意公開進行這方面的討論；  
 
(b) 當局已在北角物色一個場地

用作臨時M+。由於臨時M+
只屬臨時性質，政府當局只

會進行最少而必要的建造工

程 。 視 乎 在 技 術 上 是 否 可

行，政府當局會考慮以該場

地作其他藝術文化用途；及  
 
(c) 政府當局會編配資源，發展

西九文化區以外的文化硬件  
 

 

010524 - 011429 郭家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郭議員提出下列意見  ⎯⎯  
 
(a) M+的財務可行性令人深表

關注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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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
(b) 採 用 一 筆 過 撥 款 的 方 式 不

會 利 便 立 法 會 及 公 眾 對 西

九文化區進行有效監察；當

局 應 依 循 公 共 工 程 的 既 定

程序，向西九文化區提供撥

款；及  
 
(c) 若 西 九 管 理 局 董 事 局 全 體

成 員 由 行 政 長 官 直 接 委

任，西九管理局的公眾問責

性將會非常薄弱  
 
政府當局解釋表示  ⎯⎯  
 
(a) 向 西 九 管 理 局 提 供 一 筆 過

撥 款 表 示 政 府 當 局 對 藝 術

文化發展有長遠承擔，並會

確 保 即 使 是 在 經 濟 不 景

時，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亦

有確定的資金；  
 
(b) 條 例 草 案 已 納 入 各 項 有 助

公眾進行監察的措施；  
 
(c) M+是博物館小組在經過廣泛

磋商後建議的。在研究其財

務可行性時，財務顧問以海

外的類似機構作為參考；及  
 
(d) M+的現有空間需求是因應

視 覺 藝 術 館 藏 及 日 後 進 行

擴 展 所 需 要 的 空 間 計 算 出

來的  
 

011430 - 012257 劉慧卿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劉慧卿議員提出下列意見及關

注事項  ⎯⎯  
 
(a) 條 例 草 案 應 訂 明 除 了 若 干

指明情況之外，西九管理局

應開放其會議予公眾參與；  
 
(b) 文 學 藝 術 並 無 納 入 西 九 文

化區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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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
(c) 公 眾 會 如 何 參 與 規 劃 和 落

實西九文化區的工作  
 

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功能、

權力、管治架構 (尤其是成員組

合及委任機制 )、運作模式、撥

款安排、諮詢機制、法律程序

的過程及方式、問責措施、公

眾利益的保障等方面，把西九

管理局與可堪比擬的本地及海

外法定機構作一比較  
 
政府當局解釋表示  ⎯⎯  

 
(a) 在諮詢委員會進行諮詢期間

沒有人提出關於西九文化區

應納入文學藝術的意見。鑒

於文學藝術可以視覺藝術的

形式表達，M+的部分館藏可

包含文學藝術作品；及  
 
(b) 條 例 草 案 只 以 一 般 用 語 訂

明 西 九 管 理 局 應 就 與 西 九

文 化 區 有 關 的 事 宜 進 行 諮

詢。西九管理局必須可彈性

決定進行諮詢的安排。如認

為適合，西九管理局可參考

畢 爾 包 都 會 30 協 會 及 英 國

金 融 服 務 管 理 局 等 海 外 機

構的公眾諮詢機制  
 
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 須

採 取 所 需 的

跟進行動  

012258 - 013524 吳靄儀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吳議員提出下列意見  ⎯⎯  
 
(a) 若 政 務 司 司 長 獲 委 任 為 西

九管理局主席，西九文化區

發 展 計 劃 將 會 由 政 府 主

導，不會有公眾參與。若西

九 管 理 局 的 會 議 無 須 公 開

舉行，立法會及公眾便不能

有效監察其工作；  
 
(b)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並 無 解 釋

委 任 西 九 管 理 局 主 席 所 考

慮的政策因素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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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
(c) 會 否 就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表 演

場地推行藝術問責制；及  
 

(d) 捐贈予M+的展品的擁有權  
 

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，說

明捐贈予M+的展品的擁有權  
 
政府當局解釋表示  ⎯⎯  

 
(a)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讓 行 政 長 官

有 足 夠 彈 性 在 不 同 時 候 委

任最合適的人選 (不論該人

選來自政府與否 )出任主席

是合適和必要的；及  
 
(b) 西 九 管 理 局 會 委 聘 博 物 館

館 長 專 業 人 士 處 理 獲 捐 贈

的展品。博物館與可能捐贈

展 品 的 人 士 透 過 進 行 詳 細

討論，商定就捐贈予博物館

的 展 品 訂 立 的 條 款 及 條

件，是慣常做法  
 

 

 
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 須

採 取 必 要 的

跟進行動  

013525 - 014915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主 席 提 出 下 列 意 見 及 關 注 事  
項  ⎯⎯  

 
(a) 政 府 當 局 應 在 條 例 草 案 中

訂明有系統的諮詢機制；  
 
(b) 為加強公眾對西九文化區的

監察，條例草案應訂明除了

指明情況之外，西九管理局

應開放其會議予公眾參與；  
 
(c) 供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以 外 進 行

藝術文化發展的資源，會因

發展計劃而減少；  
 
(d)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落 成 之 前 訓

練及培育新進藝術家；及  
 
(e) 藝 術 文 化 是 一 個 現 代 化 社

會的重要元素；西九文化區

應凝聚一股推動力，支持香

港 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的 自 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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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
發展；西九文化區不應由政

府主導，應由民間主導  
 
政府當局解釋表示  ⎯⎯  

 
(a) 西 九 管 理 局 應 採 用 不 同 的

公眾諮詢模式，但政府當局

對 於 在 法 例 中 訂 明 各 項 詳

細安排有所保留；  
 
(b)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不 宜 在 法 例

中 訂 明 西 九 管 理 局 應 開 放

其會議予公眾參與；及  
 
(c) 為配合西九文化區，政府當

局會編配資源在社區層面發

展硬件設施，以及進行軟件

發展。政府當局會鼓勵藝術

團體把藝術帶進地方社區  
 

014916 - 015005 吳靄儀議員  吳議員強調建立妥善機制進行

公眾諮詢及委任西九管理局的

主席和董事局成員，這點十分

重要  
 

 

015006 - 015151 蔡素玉議員  蔡議員認為，創意產業已成為

一項重要的經濟發展因素。因

此，西九文化區應凝聚一股推

動力，支持文化及創意產業的

自然發展。政府當局應編配更

多資源，在地方社區發展文化

硬件  
 

 

015217 - 020018 主席  
劉秀成議員  
政府當局  
蔡素玉議員  

政府當局扼要複述條例草案所

載關於協助公眾監察西九管理

局的措施  
 
關於處理粵劇界欠缺表演場地

的問題的措施，政府當局作出

下列回應  ⎯⎯  
 
(a) 當局可透過在康樂及文化事

務署 (下稱 "康文署 ")轄下場

地推行的場地伙伴計劃，為

粵劇界提供更多場地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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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
(b) 油 麻 地 戲 院 即 將 會 發 展 為

一個粵劇中心，而高山劇場

的新翼落成後，可為粵劇界

提供更多場地。康文署、香

港 藝 術 發 展 局 及 粵 劇 發 展

基 金 會 為 藝 術 文 化 人 才 提

供訓練  
 
主席認為油麻地戲院及高山劇

場不能解決粵劇界欠缺表演場

地的問題  
 
蔡議員重申應在地區層面發展

更多文化硬件  
 

020019 - 020415 劉慧卿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法

例內訂明並非公職人員的董事

局成員出任該董事局成員職位

的年期不得多於連續 6年  
 

政 府 當 局 須

採 取 必 要 的

跟進行動  

020416 - 020657 主席  
蔡素玉議員  

總結發言  
 
將會編定的下次會議的日期  
 
小組委員會的工作編排  
 

 

 
 
 
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8年 4月 29日  


